
都更條例及相關子法修訂要點

營建署簡任技正兼辦科長林佑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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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辦理更新

政府劃定更新地區未經劃定更新地區

都市更新計畫

都市更新事業概要

都市計畫地區

政府辦理更新

監督與管理

(§20、21)

(§11)

(§20)

(§74~77)

(§77)

各級主管機
關

自行實施

(§3)

(§5~9)

(§5~8、9)

(§21)

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

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
併權利變換計畫(§35、45)

(§30、35)

公開展覽及公聽會

辦理審議

核定發布實施
權利價值異議處理

政府代為拆除或遷移
(§56)

(§50)

(§30)

(§30)

(§30)

同意
其他政府機
關(構)自行實

施

主管機關審議核准(§20、21)

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審議通過

聽證

申請建築執照

發包施工

申請使用執照

辦理產權登記

成果備查

(§31、45)

(§52)

(§62)

計畫核定通知

地籍與建物測量、釐正圖冊

差額價金找補

自辦公聽會

其他方式實施

各級主管機
關

公開評選委
託事業機構

實施

同意其他政府機
關(構)公開評選
委託事業機構實

施

事業機構

自辦公聽會 公開評選(§12)

(§11) (§11)(§11)

所有權人

計
畫
執
行
階
段

爭議申訴

(§13~19)

都市計畫委員會

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1.妨害公共安全者
2.妨害公共交通者
3.妨害公共衛生者
4.不符都市機能者

符合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21)審議通過

(§21)

罰則
(§78~82)

★欠缺"計畫高權
"

★放任地主圈地

★民眾參與不足

★更新地區無指導計畫

★量能不足

★同意比例過低

★無審議機制

★缺乏徵選民間
機構評選機制

★無論有無爭議
一律聽證

★權變計畫毋須徵詢同意
★估價師選任方式不公平

★未經同意仍可申請建照
★政府放任實施者偷拆
★政府球員兼裁判

★無專責機構

★事業計畫同意門檻不夠高

★撤銷同意條件不明確

★都更程序冗長
★審議不確定性高

★資金無法到位
★缺乏弱勢戶保障機制

★獎勵不足、誘因不夠

第9次修法 108.1.30公布施行 原條文8章67條 修正後9章8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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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更新地區、計畫/單元

更新地區
劃定方式

一般
地區

優先更新地區
（併更新計畫）

迅行更新地區 策略更新地區
（併更新計畫）

民間提議

法令依據 條例
§5

條例§6 條例§7 條例§8 條例§10

主辦機關 地方
政府

地方政府 各級政府 各級政府 地方政府

劃定依據 全面
調查
評估
後視
需要
辦理

1. 建築物有妨害公共
安全、公共交通、
公共衛生或社會治
安等之虞。

2. 未符合都市機能。
3. 未能與重大建設配

合。
4. 具有文資情勢須辦

理保存維護。
5. 遭受放射性污染之

建築物。
6. 特種工業設施。

1. 因戰爭、地
震、火災、
水災、風災
或其他重大
事變遭受損
壞。

2. 為避免重大
災害之發生。

3. 符合危老條
例第3條第1
項第1款、
第2款規定。

1. 位於大眾運
輸場站一定
範圍。

2. 位於水岸、
港灣周邊適
合高度再開
發地區。

3. 基於都市防
災必要辦理
都更者。

4. 配合重大發
展建設需要
者。

有條例§6、條
例§7之情形，
土地及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
得向地方政府
提議劃定更新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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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地區範圍。
• 基本目標與策略。
• 實質再發展概要：

• 土地利用計畫構想。
• 公共設施改善計畫構

想。
• 交通運輸系統構想。
• 防災、救災空間構想。

• 其他應表明事項。
• 劃定之必要性與預期效益。
• 都市計畫檢討構想。
• 財務計畫概要。
• 開發實施構想。
• 計畫年期及實施進度構想。
• 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優先、迅行更新地區之都
市更新計畫

策略更新地區之都市更新
計畫

• 更新地區範圍。
• 基本目標與策略。
• 實質再發展概要：

• 土地利用計畫構想。
• 公共設施改善計畫構

想。
• 交通運輸系統構想。
• 防災、救災空間構想。

• 其他應表明事項。

更新地區、計畫內容與程序

#9 #9



5非更新地區之自劃單元標準提高

訂定建築物

及地區環境

況狀之具體

認定方式

地方都委

會審議

更新單元

劃定基準

• 公共安全之虞

• 公共交通之虞

• 公共衛生之虞

• 社會治安之虞

• 提升都市機能

• 說明會

• 公開展覽

• 審議

• 107.12.28修正

條文施行前訂定

者，從舊（但應

符合新的原則規定）

• 3年內需完成修

正/定期檢討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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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更新單元範圍。
二、申請人。
三、現況分析。
四、與都市計畫之關係。
五、處理方式及其區段劃分。
六、區內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構想。
七、重建、整建或維護區段內之建築規劃構想
。
八、預定實施方式。
九、財務計畫構想。

十、預定實施進度。
十一、申請獎勵項目及額度概估。
十二、其他事項。

簡化事業概要內容

細則#10

實施者應依事業

概要所載預定實

施進度擬訂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報

核，逾期，核准

之事業概要失其

效力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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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申

請

都更審議會

審議
市政府核准

委託事業機

構實施

提出事業概要草案

取得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過半同意

召開自辦公聽會

事業概要規定要合憲

籌組都更會
實施

#22、23

#27

民法委任統
籌辦理機構

#28

#26



8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內容增加

一、計畫地區範圍。
二、實施者。實施者為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其事業計畫報核當時之資本總額或實收資本
額、負責人、營業項目及實績等。
三、現況分析。
四、計畫目標。
五、與都市計畫之關係。
六、處理方式及其區段劃分。
七、區內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含配置之設計圖說。
八、整建或維護區段內建築物改建、修建、維護或充實設備之標準及設計圖說。
九、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含建築物配置及設計圖說。
十、都市設計或景觀計畫。
十一、文化資產、都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或有保存價值建築之保存或維護計畫。
十二、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
十三、拆遷安置計畫。
十四、財務計畫。
十五、實施進度。
十六、效益評估。
十七、申請獎勵項目及額度。
十八、權利變換之分配及選配原則。其原所有權人分配之比率可確定者，其分配比率。
十九、公有財產之處理方式及更新後之分配使用原則。
二十、實施風險控管方案。
二十一、維護管理及保固事項。
二十二、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二十三、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36

• 不動產開發信
託

• 資金信託
• 續建機制
• 同業連帶擔保
• 商業團體辦理

連帶保證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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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 迅行劃定更新地區

• 同一建築基地上有數幢或數棟建

築物，其中部分損毀而辦理重建、

整建或維護

• 得以部分幢、棟人數及產權計算

比率

修正後

• 迅行劃定更新地區或僅辦理整建、維

護者

• 同一建築基地上有數幢或數棟建築物，

而辦理重建、整建或維護

• 得以辦理重建、整建維護之各該部分

幢、棟人數及產權計算比率

放寬部分整維規定
#38

重建/整維不同時
• 都市更新以兩種以上方式處理，所有

權同意比率分別計算

#27



10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比率提高

修正事項 現行規定 修正後

事業計畫私有

產權同意比率

事業計畫：人數；產權
• 適度提高

事業計畫：人數產權同一比率

--
政府評選機構實施：1/2

公有土地>1/2→免私產同意

迅行地區：
1/2  ； 1/2

迅行地區：
1/2

其他地區
3/5  ； 2/3

其他地區
3/4

自劃單元：2/3  ； 3/4 自劃單元：4/5

人數免計：產權>8/10  人數免計：產權>9/10

#37



11

一般
原則

土地登記簿、建物登記簿、合法建物證明或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記載
者為準

例外

登記前已取得所有權之情形
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或法院判決於登記前
取得所有權之情形，並於申請或報核時提出證
明文件者，得以該登記文件記載為準

以同意之共同共有人數為其同
意人數，並以其占公同共有全
體人數之比率，乘以該公同共
有部分面積所得之面積為其同
意面積計算

公同共有
未辦繼承前

所有權同意書徵求對象及計算

#39

審議時主
管機關知
悉持分人
數異常增
加，應依
職權調查
事實與證
據，併同
辦理審議
或處理爭
議。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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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全體繼承人之戶籍謄本及其繼承系統表

(由繼承人依民法規定自行訂定)，並自行切結資料正確性並負法律責任

繼承取得者

•執行法院或行政執行機關發給之權利移轉證書

強制執行取得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出具應受領之補償費發給完竣之公文書或其他可資

證明之文件

徵收取得者

•判決正本並檢附判決確定證明書或各審級之判決正本

法院判決取得者

細則#12

登記前已取得所有權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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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之分配比率

• 更新後之總權利價值，扣除共同負擔

之餘額，其占更新後之總權利價值之

比率（總地主價值/總價值

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

• 更新後個別所有權人分配之權利價值，

其占全部所有權人分配之權利價值之

比率（個別價值/總地主價值）

權變#15

權益減損
得撤簽同意書

• 所有權人對於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事權
併送）或分配比率低於出具同意書時

• 公開展覽期滿前，得撤銷其同意

#37

同意書撤銷有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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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同意書
書表格式

• 事業計畫同意
書增加權利價
值比率、分配
比率之表明項
目

• 權利變換分期
分區實施，其
相關比率得分
期分區分別計
算

#作業手冊

一、同意處理方式： □重建 □整建、維護

二、所有權人同意權利價值比率或分配比率(採重建處理方式

者)：

1.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者

□採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併送者：預估本人更新後分配之

權利價值比率： ％

□採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分送者：預估分配比率：

％

2. 採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依實際情況選填)

□ 依其合建契約或其雙方合意。

□分配比率 ％。



15公地參與都更方式

第1項 得排除另有合理利用計畫不併同實施都更

第3項第1款
第5項

增加得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實施
有關徵求事業機構之規定，準用政府主導都更專章

第3項第3款
權變實施時，得分配土地、建築物、權利金、補償金或讓
售實施者

第3項第4款
協議合建實施時，得主張以權變方式參與分配、標售、專
案讓售實施者

第3項第5款 採設定地上權方式參與或實施

第4項
更新地區實施者報核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達一定面積、
比率以上規模者，除特殊原因，應一律公辦

#46

原第3項第2
款刪除

由信託機構為實施者以信託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16有爭議才辦聽證

1.權變核定前已無爭議

2.整維全體同意

3.協議合建全體同意

4.簡易變更

1.核定前仍有爭議

2.未取得全體所有權人同

意

3.一般變更

免聽證

需聽證 核定後有爭議
直接行政訴訟

核定後有爭議
審議核復
（權變）
+訴願

+行政訴訟

#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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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核定

所有權人、管理

人依進度辦理

逾期，催告辦理 實施者辦理

主管機關核定應

負數額

通知所有權人、

管理人限期繳納

逾期，移送法院

強制執行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

定

所有權人、管理人交

付費用與實施者

逾期，實施者催告

30日內繳納

逾期，主管機關行政

處分命其30日內繳

納繳納

逾期，主管機關送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強制

執行

執行所得，發給實施

者支付實施費用

實施者依進度辦理整
維工程

修正前 修正後
#45、細則＃29

整維執行、費用繳納改變



18專業估價者選任

全體土地所有權
人與實施者

100%

無法達成共識

共同指定三家專
業估價者

實施者選定一家

其餘兩家

主管機關
建議專業
估價者名

單

參考

參考

公開、隨機

#50

專業估價
者

權變#3 專業估價者之共同選定或公開、隨機選任作業方式及其結果應於權利變換計
畫書表明



19

擬訂權變計畫公聽會前完成選任

選任10日前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選任地點應在更新單元範圍所在村
（里）鄰或周邊地區場所

辦理選任時，應邀請第3人到場見證

以辦理選任時各主管機關之建議名單
抽籤，正取2家、備取數家

公開隨機選認作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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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計畫

核定

實施者先行墊付

費用

土地所有權人費

用繳交實施者

逾期，實施者催

告30日內辦理

逾期，主管機關

命所有權人限期

30日內繳納

逾期，移送行政

執行分署強制執

行

主管機關於共同

負擔範圍內發給

實施者

#51、52細則#29

未達分配現金、差額價金繳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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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良
物未拆遷
完竣前不
得預售

違者，按次
處罰新台幣
50-500萬
元罰鍰至停
止為止

令其停止
銷售

預售有限制時間

#5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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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計畫核定
實施者通知限期

30天自行拆遷
實施者協調

主管機關協調
主管機關訂定期限

執行

期日

方式

安置

其他

實施者依合意代為
拆遷

權變案建物拆除協調

實施者取得拆除執
照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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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建物
第一
次登
記

登記
機關
依法
公告

有
異議

無
異議

移囑
託機
關

已處理
之異議

未處理
之異議

登記
(登
記名
義人)移登

記機
關 依土

地法
59條
辦理

登記
(登
記名
義人)

權變後產登之異議處理
#64



24建築容積獎勵

容積獎勵上限

一般地區：

法定容積之1.5倍或原建

築容積加法定容積之0.3

倍

策略地區：

法定容積之2倍或原建築

容積加法定容積之0.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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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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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期間（依建築法開工日起至核發使用執照日止）土地

無法使用，免徵地價稅。但未依建築期限完成重建且可歸

責於土地所有權人之情形者，依法課徵之。

更新後地價稅（核發使用執照日之次年起算）及房屋稅

（核發使用執照日之次月起算）減半徵收2年。

更新前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未限定自然人）持有更新後

建築物，於房屋稅減半徵收2年期間內未移轉者，得延長

其房屋稅減半至喪失所有權止，並以10年為限。

更新期間

更新後
第1-2年

更新後
第3-12年

• 地方政府視地區發展趨勢及財政狀況同意。
• 公布施行後5年內提出申請，經行政院同意得再延長5年。

延長房屋稅減免時間

#67



28協議合建移轉減免土增稅

原地主分
回

移轉實
施者部
分土地

原地主再
移轉

實施者再
移轉

減徵40％
無減徵

無減徵無土增稅
更新前土地100
％原地主所有

更新移轉部分
土地所有權

更新後產權再
移轉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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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會實施

股份有限公司實施

股份有限公司實施

政府機關（構）自行編列預算
實施

政府機關（構）實施，並公開
徵求投資人提供資金協助實施

都市更新事業
支出總額20
％內，得於更
新完成後4年
內抵減營利事
業所得稅

民間主
導更新
案

政府主
導更新
案

政
府
劃
定
應
實
施
更
新
之
地
區

投資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
#70



30舊案新案法規適用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